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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2788号A塔27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9,452,4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78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旭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韩俊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葛效宏先生、副总经理于晖先生、副总经理邱方先生、副总经理董琦先生、首席财务官段

晓旭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144,785 99.9408 307,700 0.059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资及定增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89,885 99.9109 462,600 0.089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为上海隆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841,985 99.8825 578,500 0.1114 32,000 0.006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912,685 99.8961 539,800 0.103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014,485 99.9157 438,000 0.0843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014,485 99.9157 438,000 0.0843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014,485 99.9157 438,000 0.084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82,908 80.6552 307,700 19.3448 0 0.0000

7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1,128,008 70.9168 462,600 29.0832 0 0.0000

8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

资及定增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1,128,008 70.9168 462,600 29.0832 0 0.0000

9

关于为上海隆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980,108 61.6185 578,500 36.3697 32,000 2.0118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050,808 66.0633 539,800 33.9367 0 0.0000

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52,608 72.4634 438,000 27.5366 0 0.0000

12 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1,152,608 72.4634 438,000 27.536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雅雄，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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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未出现提案被否情形。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23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 9:15-下午15:00。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谢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股份238,435,1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99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 代表股份238,435,14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9996％。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6人， 代表股份34,725,65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91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6人，代表股份34,725,6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9127％。

(九)董事8人、监事3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4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29,795,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764％；反对7,

951,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50％；弃权688,0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085,6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193％；反

对7,951,90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92％； 弃权688,

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5％。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29,735,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13％；反对8,

019,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3％；弃权680,5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025,7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468％；反

对8,019,30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33％； 弃权680,

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99％。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29,829,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07％；反对7,

92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39％；弃权680,5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119,7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175％；反

对7,925,30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26％； 弃权680,

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99％。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33,87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55％；反对4,

564,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60,8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546％；反

对4,564,8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5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潘兴高 逯国亮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指派潘兴高、逯国亮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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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5%

以上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第一大股东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第一大股东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和泰安成”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80%，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泰安

成的《关于股票质押的告知函》，获悉公司股东和泰安成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具体如下：

一、股票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票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或

第一

大股

东及

其一

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和泰

安成

是 42,859,176 20.78% 3.59% 否 否 2023.5.19 2024.5.19

辽宁

资产

管理

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 42,859,176 20.78% 3.59% -- -- -- -- -- --

注：本次质押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和泰安成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记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和泰

安成

206,278,976

17.30

%

163,419,800 206,278,976 100%

17.30

%

0 0 0 0

合计 206,278,976

17.30

%

163,419,800 206,278,976 100%

17.30

%

0 0 0 0

三、股东股份质押的其他说明情况

1、和泰安成承诺，本次业务为股份质押业务，融资用途为和泰安成偿还债务使用，和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半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一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累计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的比

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元）

累计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的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元）

和泰安

成

0 0 0 0 206,278,976 100.00% 17.30% 302,900,000

还款资

金来源

--

和泰安成承诺，还款资金来源为和泰安成自有资金及其

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自有资金。

资金偿

付能力

--

和泰安成承诺， 其所拥有的资产总额大于负债总额，且

其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控制企业超过十余家，是伊电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有着比较雄厚的资金实力，

和较好的资金偿付能力。

3、和泰安成承诺，和泰安成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4、和泰安成承诺，目前，和泰安成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方面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和泰安成承诺，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樟树市伊华和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为江西省宜春市樟

树市盐城大道太平洋财富广场1号楼1020-1室。 截至2022年底公司总资产288,660.52万

元，负债144,378.1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需要在一年内偿还的借款为35,000万元。 截

至2023年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282,223.15万元， 负债138,654.8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49.13%，需要在一年内偿还的借款为30,000万元。 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

或仲裁情况以及偿债风险。

6、和泰安成承诺，本次业务为股份质押业务，融资用途为和泰安成偿还债务，和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还款资金来源为和泰安成自有资金及其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自有资

金。 本次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

7、和泰安成承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无任何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

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相关资料。

2、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质押告知函。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3/5/24

星期三

B07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3-032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6号三七互娱大厦2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卫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9人，代表股份1,114,429,14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0.24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912,252,9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13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0人，代表股份202,176,1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11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代表股份337,977,27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5.23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135,801,07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123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0人，代表股份202,176,1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158％。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582,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54％；反对7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130,9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702％；反对

7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7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583,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54％；反对7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131,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703％；反对

7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7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583,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54％；反对7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131,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703％；反对

7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7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583,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54％；反对7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131,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703％；反对

7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5,769,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7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401,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27,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949,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

2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2,194,4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22％；反对1,07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1％；弃权11,163,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5,742,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00％；反对1,

0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69％；弃权11,163,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031％。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397,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3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945,2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

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7,89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8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896,5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

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关联事项议案，出席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李卫伟、曾开天、胡宇航、杨军、刘军均回避表

决。

（2）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348,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80,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896,5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

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3,849,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1801％；反对120,579,7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819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7,397,2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230％；反对

120,579,7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76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德仁律师、刘博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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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于2023年5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

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到董事9位。 会议由董事长李卫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并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志高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徐志高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徐志高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

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为徐志高先生。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层授权人士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

表人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徐志高，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学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徐志高先生拥有十多年移

动互联网经验，先后创办数家互联网企业，2012年进入移动游戏行业；2014年加入三七互娱，担任子公

司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七” ，“37手游” ）总裁，负责公司手游发行团队的组

建和手游发行业务的发展；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37手游总裁，成功带

领37手游跃居国内一线发行商前列，开创了三七互娱在网页游戏发行业务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

在徐志高先生的带领下，37手游在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都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跃升为国内手游市场

占有率前列的手游发行商。 37手游在2020年至2022年累计实现净利润45.55亿，占上市公司同期净利润

的53.02%，徐志高先生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志高先生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截至本公告日，徐志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453,903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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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李卫伟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全球业务不断蓬勃发展，为集中精力履行董事长职责，将工作重心集中于公

司治理、公司战略发展以及公司长远产业布局，李卫伟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继续担任公

司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卫伟先

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 李卫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2,113,019

股，持股比例14.52%，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李卫伟先生将继续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李

卫伟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李卫伟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 锐意进

取，公司在市场地位、经营业绩和股东回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公司及董事会对李卫伟先生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公司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公司治理的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志高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徐志高先生，

2014年加入三七互娱，多年来专注于公司业务一线，负责公司手游发行团队的组建与业务的发展，在徐

志高先生的带领下，公司跃居国内一线发行商前列，手游业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为公司近年来高质量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次总经理的变更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与公司治理优化的需要， 将继续推动公司长期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为徐志

高先生。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层授权人士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徐志高，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学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徐志高先生拥有十多年移

动互联网经验，先后创办数家互联网企业，2012年进入移动游戏行业；2014年加入三七互娱，担任子公

司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七” ，“37手游” ）总裁，负责公司手游发行团队的组

建和手游发行业务的发展；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37手游总裁，成功带

领37手游跃居国内一线发行商前列，开创了三七互娱在网页游戏发行业务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

在徐志高先生的带领下，37手游在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都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跃升为国内手游市场

占有率前列的手游发行商。 37手游在2020年至2022年累计实现净利润45.55亿，占上市公司同期净利润

的53.02%，徐志高先生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志高先生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截至本公告日，徐志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453,903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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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92�号世茂大厦 B�座 12�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221,90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4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代行董事会秘书罗衍记先生出席了会议；总裁潘欣欣女士、副总裁李浩先生、财务总监王晓颖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2,100 99.9645 49,400 0.0352 4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1,100 99.9638 50,400 0.0359 400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2,100 99.9645 49,400 0.0352 4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2,100 99.9645 49,400 0.0352 400 0.000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170,100 99.9631 51,400 0.0366 400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300 2.4482 51,400 96.7985 400 0.7533

6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1,300 2.4482 51,400 96.7985 400 0.7533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300 6.2147 49,400 93.0320 400 0.7533

8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全

资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互相

提供担保的议案

3,300 6.2147 49,400 93.0320 400 0.7533

9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00 2.4482 51,400 96.7985 400 0.7533

10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00 2.4482 51,400 96.7985 400 0.75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8，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骐瞳、李胜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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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出具的《关于减持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超

过1%的告知函》，获悉智度德普近日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根据《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2、减持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方

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智度德

普

集 中 竞

价

2023/5/5-2023/5/18 7.05 3,504,223 0.2745

大 宗 交

易

2023/5/5-2023/5/23 6.10 10,435,000 0.8175

合计 13,939,223 1.0920

注：（1）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智度德普）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6号楼4-142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5月5日-2023年5月23日

股票简称 智度股份 股票代码 00067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智度股份（A股） 13,939,223 1.0920

合 计 13,939,223 1.09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不适用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股份

251,721,454 19.7196 237,782,231 18.62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1,721,454 19.7196 237,782,231 18.62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83,088,573 6.5091 83,088,573 6.50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088,573 6.5091 83,088,573 6.50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

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22,245,967 1.7427 22,245,967 1.74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245,967 1.7427 22,245,967 1.74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357,055,994 27.9713 343,116,771 26.87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7,055,994 27.9713 343,116,771 26.87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2年12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期满及未来减持计

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智度德普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后15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530,130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权益变动中的集中竞价交易是依据上述减持计划实施

的合理减持，减持数量与减持时间均与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相关说明

1、智度德普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智度德普出具的《关于减持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超过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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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现有公司

总股本20,382万股为基数， 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

红利1.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57.3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

一年度。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

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

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3,8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3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22 杨广宇

2 01*****586 梁柏松

3 00*****668 叶明忠

4 02*****658 於君标

5 01*****790 景江兴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2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相关股东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发行价进行

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春晖工业大道288号

2、咨询联系人：张小玲

3、咨询电话：0575-82157070

4、传真电话：0575-82158515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3日


